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人防工程易地建设核实核定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 防 编 号 ： 温 开 审 批 [ 2 0 2 1 ] 第 1 5 号

名称
温州市盟鑫标准件厂等十

家企业
联 系 人 陈时钱

建

设

单

位
单位地址

温州市龙湾区海城埭头工

业区
联系电话（手机） 13335775788

项目名称
金海园区 D-15d-3a 地块一

类工业用地安置

项目附码
2103-330351-04-01-

894941
建

设

项

目
建设地点

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金海

园区 D-15d-3a 地块

地面建筑总面积

（平方米）
29201.7500

应建建筑

面积

（平方米）
349.60 防护等级 /防

空

地

下

室

设计建筑

面积

（平方米）
0

易地建设建筑面

积

（平方米）
349.60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人防工程易地建

设核定意见

该项目应建人防面积为 349.60㎡，拟建（设计）人防面积为 0㎡，申

请人防易地建设面积为 349.60㎡，根据《浙江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人民防空法>办法》《浙江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印发<浙江省结合

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审批管理规定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浙人防办

〔2020〕31 号）以及浙价费〔2016〕211 号等文件规定，同意核定

该项目 349.60㎡人防工程易地建设，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为 0 元。

核定单位（盖章）：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局

2021 年 7 月 29 日

注意事项：

1、本核准书各项规定不得随意变更，如出现涉及人防地下室的范围变更或工程

总建筑面积追加，必须上报人防主管部门审查批准；

2、人防工程开工建设前，应办理人防工程质量监督登记手续，并由具备人防专

业监理资质的单位进行监理；人防工程竣工验收前，人防区面积应委托有资质的测

绘单位进行人防测绘，最终以测绘数据为准。

3、地面总建筑面积计算依据《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和竣工综合测量技术规程》

（DB33/T1152-2018），竣工验收核定以房产测绘结果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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